


解脫慧學 

壹、 對解脫的幾點基本認識 

一、 前言 

（一） 講說緣起與動機：注入戒學生命，活化持戒源頭 

（二） 三學關係    三學次第：戒→定→慧 

 三學等持：不偏廢任一學 

 三學互攝：三學之體互攝互含 

（三） 確認佛法不共世間的真實價值 

（四） 堅定修道的根本方向 

二、 解脫道之基本架構：以四聖諦為例 

（一） 世間亦說苦因、苦果、除苦之法、苦除之果，但因未

見真實之故，不稱「諦」。 

苦（果）：八苦   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 

流轉門 不得、五陰熾盛（六根生六識緣六塵） 

集（因）：貪瞋癡    不識緣起實諦  

滅（果）：煩惱永息、永得寂滅 

還滅門 世間八正道：人天端正法 

道（因）：八正道     

出世間八正道：出世戒定慧 



  

三、 佛法的究極旨歸 

三法印         （一）法法相資相潤 

四聖諦         （二）教說雖有高低大小，皆是方便施設必攝歸入一實相 

十二緣起       （三）法法融通卻有契機之差異，故須善分別法門之生起 

三十七道品          因緣、所生功德、所應機相。 

四攝 

六度 

…… 

 

四、 修道者應有的認知與心態 

（一） 於身心世間之觀察，必須秉著還它本來面目，實事求事的心態 

（二） 緣起法是世間之實，亦是修道之實，廣集資糧方得成就道業，

偏以一法及一時之修持，意圖感應道交是不務實之想法。 

（三） 佛教之解脫必是即於世間而求解脫，解脫之境亦不離此五蘊世

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四） 佛法雖是方便有多途，然歸結地説，解脫終是賴自力方得成就。 

（五） 解脫的目的在於斷除煩惱，然其過程的第一步，卻是勇於面對

煩惱，承擔業報。 

 

貳、 慧學略述 

一、 慧之名義與特質 

慧：推理、判斷事理之精神作用。通於善、惡、無記三性。 

《百法明門論》：「慧者，於所觀境，揀擇為性，斷疑為業。謂觀得、失、俱

非境中，由慧推求得決定。」 

 

二、 世間智慧與佛教智慧之差異 

（一） 世間智慧：無論形而上或形而下之論述説明，皆是以「世間實

有」為基本立場，為世間、生命作説明。如此建立世間相對知

識者，是為世間智慧。 

（二） 出世間智慧：依於真實觀察，不壞假名，分別世間、生命諸相，

同時還攝於涅槃寂滅性中。如此知見是為出世間智慧。 



 

三、 慧學次第 

（一） 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 

（二） 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法隨法行 

（三） 聞慧→思慧→修慧 

 

四、 能觀智與所觀理 

（一） 能觀智：生得慧→加行慧（聞慧→思慧→修慧）→無漏慧 

（二） 所觀理：1、如所有性：絕對性 

               2、盡所有性：普遍性 

   「若於一法不遍知，不作證，即不得解脫」 

 

五、 真實慧之相用 

（一） 信心增上：照見世間之實，而信三寶之實義。 

（二） 慈悲增上：知眾生三世緣起，生同體大悲。 

（三） 禪定增上：不作虛妄分別執取，故能於一境如實安住。 

（四） 理性增上：於境如實照了，故能不濫生情見。 

 

參、 從三法印到一實相印談佛法之根本要義 

一、 前言：立是佛法根本，一切施設方便，方成其方便。 

二、 法非法之判準 

「西方造論皆釋佛經。經教雖多。略有三種。謂三法印。一諸行無常。二諸

法無我。三涅槃寂靜。此印諸法故名法印。若順此印即是佛經。若違此印即

非佛說。故後作論者皆釋法印。於中意樂廣略不同。或有偏釋一法印。或有 

舉一以明三。如五蘊論等唯解諸行無常。如涅槃論等唯釋涅槃寂靜。此即偏

釋一法印。如俱舍論等解諸法無我。此即是舉一以明三。所以就此釋者。諸

行無常唯明有為。涅槃寂靜唯明無為。諸法無我通明有為無為。欲彰此論無

事不攝故。就廣以明。」<<俱舍論記>>卷一，大正 41，p.1.2 

 

三、 三法印之典據 

「今有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云何為四。一切諸行無常。是謂初法，本末如



來之所說。一切諸行苦。是謂第二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一切諸行無我。是

謂第三法，本末如來之所說。涅槃為永寂。是謂第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

是謂諸賢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增一阿含>>卷十八，大正 2，p.640.2 

 

「問曰。何等是佛法印。答曰。佛法印有三種。一者一切有為法。念念生滅

皆無常。二者一切法無我。三者寂滅涅槃。行者知三界皆是有為生滅。作法

先有今無今有後無。念念生滅相續相似生故。可得見知。如流水燈焰長風相

似相續。故人以為一眾生於無常法中常顛倒故。謂去者是常住。是名一切作

法無常印。一切法無我。諸法內無主無作者。無知無見無生者無造業者。一

切法皆屬因緣。屬因緣故不自在。不自在故無我，我相不可得故。如破我品

中說。是名無我印。……寂滅者是涅槃。三毒三衰火滅故名寂滅印。」<<

大智度論>>卷二十二，大正 25，p.222.1 ~ p.222.2 

 

四、 三法印之義涵 

（一） 總説：1、是世間之實：非藉冥思創造出來之教條 

             2、緣起法則是其理體：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 

 

（二） 分説：1、諸行無常：偏就有為説 

             2、諸法無我：兼敘有為無為 

             3、涅槃寂滅：偏就無為説 

 

五、 三法印與一實相印之會通 

（一） 典據： 

「問曰。佛說聲聞法有四種實。摩訶衍中有一實。今何以故說三實。答曰。

佛說三種實法印。廣說則四種。略說則一種。無常即是苦諦集諦道諦說。無

我則一切法說。寂滅涅槃即是盡諦。復次有為法無常。念念生滅故。皆屬因 

緣無有自在。無有自在故無我。無常無我無相故心不著。無相不著故。即是

寂滅涅槃。以是故摩訶衍法中。雖說一切法不生不滅一相所謂無相。無相即

寂滅涅槃。」<<大智度論>>卷二十二，大正 25，p.223.2 

 

（二） 三法印與一實相印之關係 

1、 共處：（1）同是對應世間真實 

        （2）三乘皆是一佛乘 

 

2、 不共處：就演教外相方便説 

        （1）次第與直截 



        （2）淺狹與深廣 

        （3）偏了與中道 

 

3、 會通處：（1）無我印會通有為無為 

          （2）二諦與中道第一義諦 

 

六、 法印之正觀 

（一） 八正道：戒定慧三學資糧，成就慧觀正用。 

（二） 於理如實解了 

                         如理思惟，法隨法行 

（三） 於境如實觀照 

 

七、 結語 

（一） 佛教是如實的宗教（教育） 

（二） 信智一如是真佛子行 

 

肆、 大乘佛教之特質 

一、 論題要旨 

（一） 除惡用：1、深入世俗故，常與世俗混同。 

               2、壞大乘法者，以偽大乘者最甚。 

 

（二） 免詆毀：1、以為大乘境界浮誇、玄妙不實、無從實現。 

               2、以為大乘是後起的。 

 

（三） 顯正義：直承佛陀本懷 

 

二、 大乘佛教之現況 

（一） 擅長：祈福、除罪、慈善、弘化 

（二） 不足：廣解、深修 

 

三、 現今學術界對大乘之定位（部份） 

（一） 大乘是佛弟子緬懷聖教而蘊生 



（二） 大乘是後起的：一分承認其思想 

                     一分完全否認 

 

四、 一切有部中之菩薩觀 

（一） 羅漢與佛功德不同（雜阿含經中有此義） 

（二） 承認果上菩薩之殊勝 

（三） 不說佛是從四果而成 

 

五、 大乘是佛説之理由 

（一） 教：經典確實存在 

（二） 理：大乘理攝聲聞，且超越之 

（三） 行：符合佛陀本行 

（四） 果：佛非四果羅漢 

 

六、 大乘佛教之特質 

（一） 眾生皆可成佛，以濟度一切眾生為最終理想 

（二） 相對於小乘少事少業之隱遁思想，大乘則是主張五明俱學之遊

化人間思想。 

（三） 正面面對世間生活的價值，非一味的尋求捨離。 

（四） 攝三法印為一實相印，主張心即具染淨、煩惱即菩提、生死即

涅槃。 

（五） 極具時代精神，賦有呼應時代需要之彈性力。 

（六） 從盡形壽到盡未來際，從此方國土到十方世界，是大乘特有的

時空觀。 

（七） 普攝世出世間法，教學靈活，法門深廣，含次第、非次第等非

定型化的實踐樣態。 

 

七、 結語 

（一） 真大乘難忍能忍、難行能行 

（二） 真大乘乃佛之本懷 

（三） 看待菩薩行，不以一時，當以盡未來際 

（四） 末法菩薩相 

1、雖常伴煩惱、過失，菩提種子不退失 

2、升沉六道（道力未堅）、百折千迴，亦能回歸正道 



3、力有未逮，卻能常住人間苦難處行 

 

（五）成佛之道，功不唐捐 

 


